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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撫卹及資遣：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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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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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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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退休: 

2.1.1. 教職員年滿60歲或任職滿25年得申請退休，對所任職務有體能上之限制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降低，但不得少於55歲。 

2.1.2. 配合私立學校組織變更、停辦或  合併依法令辦理精簡者，其未符前項規定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准其自願退休。 

2.1.2.1. 任職滿20年以上。 

2.1.2.2. 任職滿10年以上，年滿50歲。 

2.1.2.3. 任本職務年功薪最高級滿3年。 

2.1.3. 教職員年滿65歲，私立學校應主動辦理其屆齡退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得

予以延長服務： 

2.1.3.1. 校長聘期未屆滿者，得任職至聘期屆滿；其聘期屆滿而獲續聘者，

亦同。但不得逾70歲。 

2.1.3.2. 專科以上學校教授經學校基於教學需要，並徵得當事人同意繼續

服務者。但每次延長不得逾一年，至多延長至屆滿70歲當學期為

止。 

2.1.4.退休基數(99年1月1日前之年資)： 

2.1.4.1. 基數：以教職員最後在職等級，按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

功）薪加新臺幣九百三十元為基準計算。 

2.1.4.2. 教職員退休金之給與，任職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給與一個基數；

任職滿一年者，給與一個基數，以後每增半年，加給一個基數；未

滿半年者，以半年計；任職滿十五年後，另行一次加發二個基數。

核計最高基數，以總數六十一個基數為限。 

2.1.4.3. 退休之教職員因公傷病所致者，退休金照前項規定加發20%。其任

職未滿5年者，以5年計。 

2.1.4.4. 校長或教師服務滿30年，並有連續任教公私立學校20年之資歷，成

績優異者，一次退休金之給與，依第一項規定增加其基數，但最高

總數以81個基數為限。 

2.1.5.退撫儲金提撥（99年1月1日以後）： 

2.1.5.1. 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二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

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2.1.5.2. 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五。 

2.1.5.3. 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百分之二十六。 

2.1.5.4. 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點五。 

2.1.5.5. 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2.1.6.教職員任職滿五年以上，因身心障礙致不堪勝任職務，且有具體事證而不願

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經私立學校主管人

員及人事人員送校長核定後，應命令其就醫治療；逾二學期仍不堪勝任職務

或仍未療癒，應由學校主動辦理其命令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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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教職員工申請退休，應於三個月前填具「退休事實表」一份，檢同相片一張，

全部任職證件及有關證明文件，由本校初核後轉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複核；應即退休人員，該項表件

得由本校填報。 

2.2. 撫卹： 

2.2.1.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給與其遺族撫卹金： 

2.2.1.1. 病故或意外死亡。 

2.2.1.2. 因公死亡。 

2.2.2.教職員除因犯罪自殺死亡者外，比照病故者給與遺族撫卹金。因公死亡，指

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死亡者： 

2.2.2.1. 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2.2.2.2. 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2.2.2.3. 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 

2.2.2.4. 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2.2.3.撫卹金計算(99年1月1日前之年資)： 

2.2.3.1. 教職員最後在職等級，按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薪

加新臺幣九百三十元為基準計算。 

2.2.3.2. 教職員病故或意外死亡，遺族撫卹金之給與標準為任職未滿一年

者，以一年計，給與一個基數；任職滿一年者，給與一個基數，以

後每增半年，加給一個基數；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任職滿十五

年後，另行一次加發二個基數。核計最高基數，以總數六十一個基

數為限。 

2.2.3.3. 因公死亡之教職員，除按前二項規定給撫卹外，並增加一次撫卹金

25%。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死亡者，增給百分之五十。 

2.2.3.4. 因公死亡之教職員，在職未滿15年者，以15年論；因執行職務發生

危險以致死亡者，在職15年以上未滿30年者，以30年計。 

2.2.4.撫卹金計算（99年1月1日後之年資） 

2.2.4.1. 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撫卹金。 

2.2.4.2. 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職員遺族就下列撫卹給與，擇一支領之。 

2.2.4.2.1. 一次撫卹金，以教職員個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本條

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付撫卹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2.2.4.2.2. 年撫卹金，由教職員遺族以一次撫卹金應領取總額，投保

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作為定期發給之年撫卹金。 

2.2.4.3. 因公死亡之教職員，除依前條規定給卹外，並增給一次撫卹金百分

之二十五；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死亡者，增給百分之五十。前

項因公死亡人員，在職未滿十五年者，以十五年計；因執行職務發

生危險以致死亡者，在職十五年以上未滿三十年，以三十年計。 

2.2.5.職員工遺族申請撫卹，應填具「撫卹事實表」一份，連同死亡證明書、經歷

證件及全戶戶籍謄本，由本校初核後轉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複核。 

2.2. 資遣： 

2.3.1. 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未符合退休條件者，得由私立學校依相關法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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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予以資遣。但校長係由學校法人予以資遣，必要時得由學校主管機關

命其為之： 

2.3.1.1.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現職已無

工作且無其他適當工作可擔任。 

2.3.1.2. 因身心障礙不能勝任工作，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以上

之醫院發給證明。 

2.3.1.3. 現職工作質量均未達教學基準，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認定屬

實。 

2.3.1.4. 受監護宣告（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受禁治產宣告）

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2.3.2.資遣金計算(99年1月1日前之年資)： 

2.3.2.1. 資遣薪額及基數：教職員最後在職等級，按資遣生效日在職同等級

人員本（年功）薪加新臺幣九百三十元為基準計算。任職未滿一年

者，以一年計，給與一個基數；任職滿一年者，給與一個基數，以

後每增半年，加給一個基數；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任職滿十五

年後，另行一次加發二個基數。 

2.3.2.2. 資遣人員於接到資遣通知後，應填具「資遣事實表」一份並檢附全

部任職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由本校初核後轉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複核。必要時得

由本校代填報送。 

2.3.3.資遣金計算(99年1月1日後之年資)： 

2.3.3.1. 教職員資遣給與，按一次給付標準計算。 

2.3.3.2. 資遣人員於接到資遣通知後，應填具「資遣事實表」一份並檢附全

部任職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由本校初核後轉請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複核。必要

時得由本校代填報送。 

3. 控制重點： 

3.1. 退休金是否依規定提撥(繳)。 

3.2. 退休金申請是否係依規定程序辦理。 

3.3. 退休是否係依規定程序辦理。 

3.4. 撫卹作業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3.5. 資遣作業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3.6. 資遣教職員工，是否符合達資遣之要件。 

3.7. 教師資遣，是否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3.8. 職員工資遣，是否經本校人事評議委員會通過。 

4. 使用表單： 

4.1. 退休事實表。 

4.2. 撫卹事實表。 

4.3. 資遣事實表。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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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 修訂流程圖 

2. 修訂作業程序 

3. 修訂控制重點 

4. 修訂使用表單 

5. 修訂依據及相關文件 

107年11月07日 

2 

1.依據「南華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文件格式及規範」修

正流程圖 

2. 修正起始準備作業圖之文字為「…作業開始：…」。 

110年4月19日 

 


